	附件：        检测机构授权能力范围确认表

	经本机构对中国质量认证中心授权的能力范围进行核查，确认该范围无误。

                                           签字：

                                           日期：
                                           盖章：

	经本机构对中国质量认证中心授权的能力范围进行核查，发现遗漏了已审批通过项目，具体有（可增加附页说明）：

	序号
	认证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标准编号
	批准日期    
	备注

	
	
	
	
	
	

	
	
	
	
	
	

	
	
	
	
	
	

	
	
	
	
	
	

	
	
	
	
	
	

	存在错误的项目有：

	序号
	认证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标准编号
	批准日期    
	备  注

	
	
	
	
	
	

	
	
	
	
	
	

	
	
	
	
	
	

	
	
	
	
	
	

	
	
	
	
	
	

	
	
	
	
	
	

	签字：

                                         日期：

                                         盖章：

	注：本次范围确认只针对已经授权的项目，不应随本次确认工作提交项目申请。如有项目遗漏等情况，另请随附证明性文件。例如：《扩项通知单》等。如没有证明性文件，或属于无法查证的项目，则本次确认工作无法增补。检测机构可在本次确认工作结束后，对于拟开展项目重新提交申请。如果范围中出现检测机构未申请过的项目，可能属于工作人员的失误，请作为错误项目列出。
常见的检测机构对于授权范围错误认识的原因有：

1、 部分检测机构误认为CQC授权范围等同于CNAS认可范围，因此不向CQC申请项目授权就开展业务，并误以为已获得授权；

2、 部分检测机构参与新项目研发等工作或是与产品部配合开展认证试点工作，自认为已经获得授权，但实际从未提交过有关材料；
3、 认证实施规则修订、标准换版等情况发生时，CQC要求检测机构提交相应的能力证明文件，但部分检测机构没有提交文件，误认为授权能力范围会自动更新；
4、 部分检测机构接到过产品部下达的授权范围之外的检测任务，本属于工程师工作失误，应及时纠正。但检测机构误认为可以不经审批而直接承担该项任务；
5、 部分检测机构提交过项目申请，但CQC评审后未予授权，或是发生要求整改等情况，但由于双方沟通不畅或联系人员变化，造成对于授权范围的误解；
6、 对于随原中检集团认证公司、中标认证中心转入中国质量认证中心的检测机构和授权检测项目，由于原有备案材料不全造成无法认定；一些重复认证项目进行整合后，CQC要求检测机构提交相应的能力证明文件，但部分检测机构没有提交文件，误认为授权能力范围会自动更新。


